《江苏省慈善信托备案管理实施办法》
制定说明
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一、制定依据和背景
《慈善法》专章设定慈善信托内容，第一次在法律上对慈善信托制度进行了完整定义，使其成为实现慈善目的的又一全新的重要途径。《慈善法》颁布实施后，慈善信托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慈善信托备案和监管工作作为民政部门新增职能，急需明确工作流程和规范。《民政部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慈善信托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16﹞151号）要求“各地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通知精神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文件。对工作中遇到相关法律法规和本通知没有规定的情形，各地要从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角度，根据慈善信托本质要义和立法本义研究相关处理措施”。2017年7月，银监会、民政部联合印发《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对慈善信托运作和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出规范要求，同时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省一级派出机构按照办法规定，结合当地实际联合制定实施细则。
为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文件精神，同时为了更加有力的规范慈善信托备案工作，方便各地备案工作实务操作，强化对备案的慈善信托的管理，引导慈善信托活动健康发展，我厅会同省银监局研究制定了《江苏省慈善信托备案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在我省境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的慈善信托就其设立、备案、运作、信息公开、监管等内容进行了细化和规范。
二、制定过程
自2016年底，省民政厅会同省银监局注重实践摸索，多次召开民政、银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联席会议，专题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梳理确定我省慈善信托设立、备案、管理流程和职能分工，优选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尝试开展慈善信托项目，成功孵化我省首单慈善信托，这为完善后续政策措施奠定基础、积累经验。2017年，省民政厅将制定我省相关规范性文件列入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和邀请慈善信托实践单位和有关专家结合我省实际，参照兄弟省市经验做法，着手起草《办法》。期间不断跟随国家银监会和民政部《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制定进度和内容进行修改，数易其稿。6月8日，召开座谈会，征求了省银监局非银处、南京市民政局、南京市慈善总会、紫金信托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并修改一稿。7月底根据国家银监会和民政部正式印发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又进行修改。8月2日通过QQ工作群和OA办公系统，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至各设区市民政局、各慈善会等慈善组织和厅内法规处、社管局、审批处等，广泛征求意见。9月1日，由省民政厅沙维伟副厅长主持，召集厅内相关处室和省银监局相关处室、省慈善总会、南京市慈善总会、信托公司业务专家召开论证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该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设66条，涵盖了《办法》制定目的和依据、慈善信托的备案工作流程、对备案慈善信托的设立、运作要求和监督管理、信息公开、法律责任、促进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办法》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明确备案管理职责
《办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了立法目的是“为规范慈善信托备案工作，加强对备案的慈善信托的管理，引导慈善信托活动健康发展”；第三条明确《办法》适用范围“在本省境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的慈善信托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第四条明确监管职责分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慈善信托备案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信托公司慈善信托业务和商业银行慈善信托账户资金保管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十一条明确了备案职责管辖“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由其登记注册地设区的市民政部门履行备案职责；慈善组织担任受托人的，由准予其登记或予以认定的民政部门履行备案职责。”第五十条至五十三条、第六十条至六十二条从监督检查、绩效评估、监管谈话、年报制度、行政处罚等方面明确了备案民政部门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备案的慈善信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和分工。为省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全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综合管理工作，负责建立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和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做好与社会组织相关信用信息平台的对接，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省、市、县（市、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分别做好本级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发布、维护等工作。

（二）明确备案工作流程
《办法》第二十条明确要求“慈善信托受托人应当在慈善信托文件签订之日起 7 日内，将相关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第二十三条至二十八条从初始备案、变更备案、重新备案到信托终止报告、清算和剩余信托财产处置等事项进行明确工作流程和办事要求，同时制作相关格式文本、参考文件和样本文件附录在《办法》中，为备案部门给出了工作指引，为信托当事人提供了办事指南。
（三）明确慈善信托的定义和内涵
《办法》第二条、第五条至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第三十条至四十六条归纳了《信托法》和《慈善法》有关慈善信托的定义、内涵、运作管理等条款，阐明信托制度的特征，明确慈善信托当事人的关系和利益，规范慈善信托行为。突出体现信托制度运用到慈善领域的功能价值，方便社会公众理解和运用好这项制度。
四、发文形式
本《办法》拟由省民政厅会同省银监局联合印发，主送各市、县（市、区）民政局、省银监局各银监分局，并向全社会公开。
